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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8/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80_318445.htm 海关总署令（第15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上海钻石交易所监管办法》已

于2006年8月29日经署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2002年4月29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

上海钻石交易所钻石监管办法》同时废止。署长 牟新生二○

○六年九月十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上海钻石交易所监

管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海关对上海钻石交易所的

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上海钻石交易所（以下简称交

易所）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办理钻石进出口和钻石交易手续

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海关在交易所设立机构，并依法行使

职权，对该区域实行封闭式管理。 第三条 交易所内可以开展

钻石进出口贸易、存储、展示、委托加工和经海关批准的其

他相关业务。 第四条 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钻石的，应当在

交易所海关机构（以下简称交易所海关）办理进出口报关手

续。 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钻石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办理进出口报关手续。

加工贸易项下钻石转内销的，应当参照前款规定在交易所海

关办理报关手续。 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工业用钻，即税

号71022100、71022900、71049011、71051020项下钻石的，不

集中在交易所海关办理报关手续，依法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

环节增值税。 第五条 海关依法对进出交易所的钻石进行查验

。查验时，钻石所有人或者受委托随身携带钻石进出口的交



易所会员（以下简称会员）应当到场，并负责开拆和重封钻

石的包装。查验后，海关应当出具《钻石进/出所核准单》（

格式文本见附件），《钻石进/出所核准单》应当分别由钻石

所有人或者会员、验核人和海关查验人员签字确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